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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壹傳媒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282) 

 

業務發展最新近況 

及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

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業務發展最新近況 

 

本公司管理層定期審閱本集團業務及經營業績，並實行若干策略性決定如其認為該轉

變會對本集團有利。因此，本公司宣佈整合其於香港之雜誌出版及印刷業務如下： 

 

(A) 《忽然1周》將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七日發行第一千零四十五期後停止出版。《忽

然1周》之手機應用程式版本，即《Sudden+》，亦會於同日停止運作。 

 

(B) 《壹週刊》現出書兩冊，稱為Ａ書及Ｂ書，將由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三日（第一千

三百二十七期）開始整合為一本。 

 

(C) 《Next+ONe》，一本現與《壹週刊》合併及出售之雜誌，將由二零一五年八月

十三日起停止出版。 

 

(D) 雜誌《ME!》及《飲食男女》將由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三日開始與《壹週刊》（第

一千三百二十七期）合併及出售，管理層認為此舉可提高《壹週刊》之吸引力。 

 

(E) 現時並無任何即時計劃變動《FACE合併本》，其包括《FACE》，《Ketchup》，

《搵車快線》及《交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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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之整合將只影響本集團於香港之雜誌出版及印刷業務，並不會影響其台灣業務。 

 

基於是次策略性整合，本集團書籍及雜誌出版及印刷業務之有關員工將會被解僱。本

公司預計將會支付合共港幣30,000,000元之遣散費用。《忽然1周》之刊頭及出版權之估

值為數港幣97,000,000元亦將有可能被減值，須待本公司委任之獨立估值師審閱及確

認。該等財務影響（如實現），將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

審核之財務業績中反映。 

 

本集團現正加快香港雜誌數碼化的步伐及將雜誌數碼內容融入《蘋果日報》網站。《蘋

果日報》，本集團於香港出版之報章，將繼續同時以印刷及數碼版本出版，其網站及

手機應用程式於上述整合後將提供新聞及本集團現有於香港之所有雜誌內容。《台灣

蘋果日報》及其於台灣之網站將不會受影響。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的英文名稱由「Next Media Limited」更改為「Next Digital 

Limited」。建議更改本公司名稱以反映本集團策略性轉移其業務重點，與其業務性質

及發展目標一致。董事會相信有關建議更改名稱將為本公司提供一個更清晰的定位及

形象，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建議更改本公司名稱須待達成以下條件後，方可作實： 

 

(A) 獲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批准更改本公司名稱；及 

 

(B) 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批准該更改公司名稱。 

 

待上文所載條件達成後，建議更改本公司名稱將自香港公司註冊處發出公司更改名稱

證書當日起生效。 

 

此外，待聯交所確認後，本公司股份買賣的股份簡稱亦將於更改本公司名稱生效後予

以變更。 

 

建議更改本公司名稱將不會影響股東的任何權利。所有現時以本公司現有名稱發行的

股票將於更改本公司名稱生效後繼續有效及為股份所有權的法律憑證，並將可繼續有

效作買賣、結算、登記及交收用途。於更改本公司名稱生效後，本公司將會以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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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名稱發行新股票。有關免費以現行本公司股票更換以本公司的新名稱發行之新股

票之資料將載於通函內。 

 

一般資料 

 

一份載有建議更改本公司名稱詳情之通函將會連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儘快寄發予股

東。 

 

本公司將於適時就股東特別大會結果、更改本公司名稱生效日期及於聯交所買賣本公

司股份所用之新股份簡稱另行刊發公告。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壹傳媒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

份於聯交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股東特別大會」 

 

指 將召開之本公司之股東特別大會以批准更改本公司名稱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股份」 

 

指 

 

本公司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香港，二零一五年七月二十九日 

承董事會命 

張嘉聲 

臨時主席及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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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嘉聲先生 霍廣行先生 

  (臨時主席) 黃志雄先生 

丁家裕先生 李嘉欽博士 

葉一堅先生 布萊德漢姆博士 

 


